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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兴宁市 2024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2025 年 9月 4 日在兴宁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 32 次会议上

兴宁市审计局局长 钟剑波

2024 年，市财政克服收支矛盾，“三保”保障有力，基本完成

预算收支计划。

一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9.91 亿元、总支出 85.56 亿元。

二是“三保”年初预算执行数合计52.6亿元，预算执行率99.83%。

三是截至 2025 年 6月底，上一年度审计查出的 64 个问题，

已整改到位 54个，整改完成率 84.3%。

一、市本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审计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非税收入未及时足额征缴。

（二）金叶投资公司截留股利收入。

（三）典型镇培育资金的预算执行率低。

（四）未及时清理垦造水田项目结转结余资金。

（五）1个单位挤占挪用垦造水田项目资金。

（六）1个单位未完成供水管网建设和改造绩效目标。

（七）2个单位专项债券资金实施的垦造水田未进行种植。

二、政策落实情况审计

（一）绿美生态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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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对兴宁市 2023 至 2024 年 6 月绿美生态建设落实情况进行

了审计调查。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有些单位未完成油茶营造和防火隔离带建设任务。

2.2 个单位实施绿美工程未按合同时间完成。

3.3 个单位将工程项目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

4.6 个单位部分工程种植的苗木后续管护不到位。

（二）“美丽圩镇”建设方面。

组织对 2022 年 1月至 2024 年 9 月兴宁市“美丽圩镇”建设相

关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7 个镇部分“美丽圩镇”工程项目未按合同约定时间竣工。

2.4 个镇人居环境提升项目未按合同约定将人工费用拨付至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三、民生领域政策和资金审计

（一）殡葬管理服务方面。

组织对兴宁市 2022 至 2024 年 6 月殡葬管理服务情况进行了审

计。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市殡仪馆存在超额发放绩效工资、“收支两条线”管理未执

行到位、票据管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2.市殡葬事务中心和市殡仪馆未实行管办分离。

3.金凤山公墓违法占用林地。

（二）妇幼保健院运行管理方面。

组织对市妇幼保健院 2022 至 2023 年运行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

审计调查。审计发现市妇幼保健院存在重复收取医疗服务费用、结

余资金未及时上缴财政、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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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三）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方面。

组织对兴宁市 2021 至 2023 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使用情况

进行了审计。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市残联存在占用康园中心运行经费、无障碍改造项目档案管

理不够完善等问题。

2.市残疾人劳动服务所未按合同约定履行项目验收手续。

四、固定资产投资审计情况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1 个单位占用施工企业的项目资金。

2.1 个单位对工程勘察、设计未按规定公开招标。

3.1 个单位工程建设程序不合规。

4.1 个单位将工程施工图设计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分

公司。

5.1 个单位未将人工费用拨付至专用账户。

五、促进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和规范权力运行审计情况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执行方面。

1.1 个单位未按规定清理临聘人员。

2.1 个单位违规借调下属单位工作人员。

3.1 个单位未完成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

（二）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和管理方面。

1.1 个单位部分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程序不合规。

2.1 个单位对“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执行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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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产管理和经济风险防范方面。

1.2 个单位扩大开支范围。

2.1 个单位挤占省级专项资金。

3.4 个单位部分费用支付依据不充分。

4.1 个单位的国有产权转让收入未上缴财政。

5.1 个单位签订的招商服务合同未对工作保障经费设置约束性

条款，国有资金存在损失风险。

6.1 个单位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

（四）“三公”经费管理使用方面。

5 个单位的公务用车、公务接待管理不规范。

六、国有企业审计

组织对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2 至 2024 年度资产负

债和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审计发现市城投公司存在部分重大

经济事项未经董事会集体决策、部分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程序不合规、

地块租金未及时收取等问题。

七、审计建议

（一）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依法依规抓好财税收入组织，强化

非税收入征管，做到颗粒归仓、应收尽收。积极盘活资源资产、存

量资金，确保财政收支规模稳中有增。

（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预算源头压减非急需和非刚性

支出，坚决遏制低效无效开支，集中财力办实事。

（三）加强风险防范化解。管好用好债券资金，强化专项债形

成的资产管理运用；健全和严格落实国企“人财物”决策管理机制，

提高国企资产使用效益，强化财经纪律约束，确保国有资源资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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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值。

对本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具体审计问题，市审计局已依法征求

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并出具审计报告。报告反映的问题正在得到逐步

整改和纠正。下一步，市审计局将加强跟踪督促，将按有关规定报

告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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